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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新材料职业学院
申报中、高级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量化积分考评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评内容及分值点
	资料来源
	考核与评分部门
	得分

	1.基本条件及能力(15分)
	1.1
(7分)
	学历和任职年限
	    本科学历加3点，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加4点；硕士学历或硕士学位加6点，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加8点；博士学位加12点，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加14点；任期具备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后，每增加一年加1.2点。
	人事档案
	人事处
	

	
	1.2
(6分)
	辅导员、班主任工作
	    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全日制学生管理)一年加1.5点，每获得一次优秀班主任省级、市级、院级分别再加3点、2点、1点。
    辅导员兼任班主任的分段计点，不叠加计点。
	辅导员、班主任业绩档案
	学生处
	

	
	1.3
(2分)
	职业资格
	    按申报条件取得相应工种(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后加2多分，多证不累计计分。
	资格证书
	继续教育学院
	

	2.教学(35分)
	2.1
(20分)
	教学工作量
	    达到豫人社办(2017)12号文件相应要求，即得17分。专职教师每学年每增加100个学时加2点，兼职教师减半教学工作量计算加点，满分20分。
	教师业务档案
	教科处
	

	
	2.2
(15分)
	教学效果
	    任现职以来，获学校年度教学质量考核等次及数目达到豫人社办(2017)12号文件的相应要求，每获1次优秀加6点；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优秀3次以上者加4点，2次加3点，1次加2点。
	学校文件、人事档案
	人事处、教科处
	

	
	
	教育教学技能竞赛
	    参加正高级评定:申报教学型，获省辖市(厅)级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以上；申报教研型，获省辖市(厅)级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以上。
    参加副高级评定:获省辖市(厅)级教学技能竞赛三等奖以上。本人教案、主办参加中级评定:在教学技能竞赛中获校级以上奖励。
    参加中级评定：在教学技能竞赛中获校级以上奖励。
    符合以上条件的国家级一等加18点，二等加14点，三等加10点；省部级一等加14点，二等加10点，三等加6点；省辖市(厅)级一等奖、加10点，二等奖加6点，三等奖加4点；校级一等奖加4点，二等加2点，三等加1点。
	本人教案、主办单位证明、专家评价意见、文件、获奖证书
	教科处
	

	
	
	荣誉称号
	    受到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国家级加16点，省部级加8点，省辖市、厅级加4点，校级加2点。
    获得国家级学者、名师、专家、拔尖人才称号者加20点；省部级拔尖人才、教育教学专家、名师、学科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骨干教师等荣誉加16点；省辖市(厅)级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学术技术带头人、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加12点；获得校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师等荣誉称号的加4点。
	上级或学校表彰文件、获奖证书
	人事处、教科处
	

	3.论文
著作（20分）
	3.1
	论文
	    任现职以来独著发表的CN级论文每篇加3点，国内核心学术期刊的每篇加15点，不重复计算。如果合著的论文，CN级第1、第2作者分别按2点、1点计点，核心期刊分别按9点、6点计点(参加高级评定均限独著或第1作者，参加中级评定至少1篇为独著或第1作者则予以计点 )。
    被SCI、EI、SSCI、CSSCI、或A&HCI收录，或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论文均限独著或第1作者)，按25点计。
    任现职以来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6、5、4点；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5、4、3点；省辖市(厅)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4、3、2点；院级一、二等奖分别计2、1点，上述计点按盖章政府部门级别确定，加点只对第1作者计点，各种协会奖项不计点，同一篇论文按最高等次计点，不重复计算。获奖论文最多按3篇计点，若与发表论文一致的不重复积点。
    要求:每篇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3000字；论文最多按10篇计点。
	论文刊登的出版物、获奖证书
	教科处
	

	
	3.2
	著作
	    任现职以来正式出版本专业较高水平的专著或译著计40点；独立编写省级以上统编、规划教材计24点；多人参编省级以上统编、规划教材按下列计点:主编12点，副主编10点，参编加8点。(注:著作教材、教学参考书不含论文集、习题集等；参加正高级评定教材须达到6万字以上/部、著作须达到10万字以上/部，参加副高级评定须达到4万字以上/部，参加中级评定须达到2万字以上/部)。
    省级以上统编、规划教材须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教材立项文件；著作及教材最多按3部计点。
	出版著作或教材、学院《教材编写审批登记表》
	教科处
	

	4.项目、奖励(20分)
	4.1
	科研项目
	    参加高级评定:省部级科技奖、社会科学成果奖、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依次按一等奖50、45、40、35、30、25、20计点，二等奖40、35、30、25、20、15、10计点，三等奖 30、26、22、18、14、10、6计点；省辖市(厅)级科技奖、社会科学成果奖按一等奖20、15、10计点，二等奖主持人按15计点；国家级科研项目、教学工程项目、教改项目主要完成人按 36、32、28、24、20、16、12计点，省部级科研项目、教学工程项目、教改项目主要完成人按28、24、20、16、12计点,省辖市(厅)级科研项目主要完成人按20、16、12、8、4计点。
    参加中级评定:省辖市(厅)级及以上教科研成果奖、科研、教改项目或教学工程项目主要完成人，依次按24、20、18、16、14、12、10、8、6计点；院级教科研成果奖、科研、教改项目或教学工程项目主要完成人，依次按18、16、14、12、10、8、6、4、2计点。
    省社科联课题一、二、三等奖、结项分别计 12、10、8、6点，只对第一完成人计点；市社科联课题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3、2、1 点，只对第一完成人计点。上述项目中如为同一项目，不重复计点。
	课题附立项报告、结项报告、研究成果报告；成果奖励附鉴定证书、获奖证书
	教科处
	

	
	4.2
	专利发明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依次按 24、20、16、12、8计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依次按10、8、6、4、2计点；外观设计专利不计点。参加正高级评定发明专利限第1发明人，实用新型专利不计点；参加副高级评定发明专利限前5发明人，实用新型专利限前2发明人；参加中级评定发明专利限前5发明人，实用新型专利限前5发明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各最多按5项计点。
	附专利证书
	教科处
	

	
	4.3
	专业技能竞赛
	    参加正高级评定:直接指导(限第1人)的学生或团队在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以上奖励。
    参加副高级评定:直接指导(限第1人)的学生或团队在专业技能竞赛中获省赛区一等奖以上奖励。
    参加中级评定:直接指导的学生或团队在专业技能竞赛中获省赛区二等奖以上奖励。
符合以上条件的国家级一、二、三等加18、16、14点；省部级一二等加 14、10 点。
	主办单位证明、专家评价意见、获奖证书、文件
	教科处
	

	5.民主评议和特殊贡献(10分)
	5.1
(8分)
	民主评议
	    由校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召开部分学术委员会成员、部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参加的民主评议会议，对参评人员综合评定(近五年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发生教学事故，或日常工作中出现较大失误，对学校造成较大影响者，酌情扣分)。
	评议结果
	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
	

	
	5.2
(2分)
	特殊贡献
	    在学院重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经个人申报，学院相关组织机构依据有关文件或会议记录商议确认后报校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申报结果
	职称考核推荐领导小组
	




备注:
1.量化考核细则中所指的年限、各种证书、资料均指任现职以来的材料。
2.量化考核细则中所指得的业绩材料须为本专业或本学科领域的工作业绩。
3.同一奖励、课题、著作和教材不重复计算积点。
4.量化考核细则中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级。
5.转评前获得的职业资格与转评后获得的职业资格同等对待。
6.本人第一项、第二项一级指标得分为本人各二级指标得分之和构成，本人二级指标得分=本人积点XB1(B1=二级指标分值÷本项参评人员最高积点)；本人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一级指标得分为:本人积点XA1(A1=一级指标分值:本项参评人员最高积点)
